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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法则与戏剧现象的思考

来源：中国舞台美术学会 日期：2007-11-28 10:58:51 

  近年来，戏剧舞台的整体态势，出现了相对稳定的状态，相对稳健的发展。比较自觉地步入了遵循、

贴近和符合艺术的创作轨道，并渐渐走向了文化市场机制的运作。应该说，这是改革开发的新时期以来，

经过了二十年的风风雨雨的洗礼，使我们的舞台走向了成熟、自信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度过了新时期

初期，戏剧文化和艺术舞台观念剧变的痛苦，重新确认和接受戏剧文化、艺术舞台的创作和价值观念。也

逐渐地摆脱、摒弃了经济转型期的形形色色的冲击、干扰，从而所带来的浮躁。因此，回首当代舞台这二

十年来所走过的历程，已能比较客观、冷静地去认识自己，去确认自己应得的文化地位了。 

  然而，在跨越世纪的进程中，戏剧舞台成就的取得，并不能证明处处已是莺歌燕舞，更不能替代或掩

盖倾向性的现象，并需要我们进而作些探讨的。这里，只就舞台创作及其演出的规律性问题，谈谈自己的

一孔之见，有一些也是大家老生常谈的话题。 

（一） 

  戏剧舞台上的剧目创作，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常议论的话题，也是一个沉重、争执的话题。我总觉得当

前的创作依然呈现弱势的情状，还是出在一剧之本的剧本上。概言之，一是剧目创作的数量少，每况愈

下，没有生产出较多的、可供上演的剧本，导致演出舞台的局限性和质量的贫平。二是偏颇地理解“主旋

律”及其与“多样化”之间的关系，导致形成一种新的模式化、概念化的创作方法。三是创作心态的浮

躁，导致渐离“生活”，导致不是媚俗、硬侃就是故作前卫、深沉。 

  例如关于创作剧目的的量少，《新剧本》主编不久前还说过，“现在全国能写戏的剧作家不过20多

位。”“能写出比较有份量的剧本的作家其实很少，能够发表的并不太多。有些很有名气的作家，写出来

的作品也常常不能令人满意。”剧作家队伍如此少，怎能生产出较多的作品？没有一定的数量，岂能出质

量？这些都已经是严峻的现实。我们是泱泱的戏剧大国，仍有近三千的正规演出团体，从业人员十分庞

大，与剧本和创作人员的数量比较，显然是不成比例的。 

  任何创造，应该说都有规律可循，都有法则可依，戏剧创作也不会有例外。那怕是“创新”或“标新

立异”、“叛经离道”的创作，也有一定的承传因果。同时也必须顾及观众的审美水准、情趣、习惯和接

纳的尺度。这里，无论是传统还是前卫的创作创造，都与戏剧艺术的创作规律，有着千丝万缕的扭结。随

意、人为的违背和扭曲，是不会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的，也是经不起观众的检验。这里的违背和扭曲，主

要方面是对待生活的态度和对待艺术自身规律的把握。 

  就其前者论之，剧作家杨利民、杨宝琛近几年的各自两部作品，便是最好的写照。杨利民以自己的生

活优势，写油田的人和事而成才成名。他的“石油题材”的戏，几乎一出比一出出色，直至话剧《地质

师》的成功，从创作生活的角度上来看，是他大半辈子对生活深深地的积累、认识甚至真诚地崇拜的结

果。然而，他之后不久写的话剧《在这个家庭里》，虽然其背景也沾点“油气”，却给人颇有拚揍生活之



感，起码缺乏对生活的激情，拥抱生活的激情。同样，杨宝琛也有类似的结症。他的《北京往北是北大

荒》，如此感人肺腑的一曲生活之歌也是生命之歌，同样是他对生活全身心地投入。他自己坦陈地说过，

他将自己的生活积累都投进这部戏里去了。从舞台上来看，我是完全相信的。那末之后的两部话题就逊色

了。主要问题也是出在对生活的把握上，好象是《北京往北是北大荒》的剩余边角材料拚贴而成的，而少

了创造的影子。 

  就其后者言之，遵循艺术规律并不是等同于守旧和陈俗。田沁鑫的话剧《生死场》，我认为就是较好

地把握艺术规律的例证。又编又导的年轻的田沁鑫，居然捧出了这样的超越平庸的惊世之作，是出乎人的

意外的。我看过她之前执导的几出戏，给我的印象是属于当代“前卫”派一类的导演。象《生死场》这样

的题材，这样的生活，对她来说，是“扬短避长”的艺术冒险。其之所以能获成功的主要基点是，把握戏

剧的创作法则，写活了“人”，包括出色的人物关系和人物语言。并没有进行花里乎悄的、外在包装，没

有取悦的调侃，没有矫情的表演，一切从生活出发，人物出发，营造起独特的戏剧氛围和栩栩如生的人物

形象。是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基础上，适度借鉴戏曲传统表现手法，又揉进布莱希特的“间离

因素”。因此，我认为她在艺术的体现和体验之间，找到了较准备的位置和方法。换言之，在她身上，既

吸纳传统的，又不摒弃前卫的，是较为严谨、严格的，按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创造了这一个舞台的精品。 

（二） 

  当今的戏剧舞台上，往往出现本末倒置的现象。我发现好多地方，好多演出团体，一旦确定是培育

的、重点的、去参评奖项的剧目，其剧本基础还未坚实，就匆匆地将更多的精力、经费投向二度创作上，

具体的表现在外聘导演及有关主创人员。造成这种现象一是导演人才相对短缺；二是有非艺术因素，如评

奖等因素的干扰。借助外来的艺术力量，适度的聘用院团外的导演等主创人员，是无可非议的。通过这样

的借用、交流，达到提高自身素质的目的，也是一条正常的途径。但是，目前有滥聘的倾向，其有关主管

部门的潜在动机是否纯正？如日后增加参评获奖的保险系数一类，无疑是一个心照不宣的因由。评奖本义

应是催化或激励艺术的发展，可是一旦染上这类戏剧因素之外的功利化的色彩，就会产生负面影响了。 

  我们常能看到这样的一种现象，有的演出团体演出的戏，主创人员几乎都是外请的，包括演员。一旦

评完奖，或晋京演出结束，回到当地根本无法再演出，这样的创造对本地艺术的建设究竟有何积极意义

呢？凡事必有度。如果过度依赖外聘导演和有关人员创造势，而排斥本地人员理可承担的任务，必将会挫

伤、委缩本土艺术人员创造的积极性，也会影响本土艺术人员的艺术生存空间。因此，聘用人员也得制定

一个法规，宛如足球的球队聘用外籍球员一样，可操作性，才能真正平等的形成良性的竞演机制。 

  我不笼统地否定评奖活动。关键在于评出标杆性的作品，评出艺术家们的积极性，繁荣戏剧文化。目

前需要的是淡化。要把评奖的杠杆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可能是健全评奖活动的一个途径。获奖的戏应该

是较好的市场效应。如果投入不了或很难投入市场的演出，即使是获奖作品，也得打个问号了。既叫座又

叫好的作品，应该是艺术家们终极的目标。 

  近年来，出现热衷于舞台豪华版的制作，贵族化操作倾向，我认为既不完全符合艺术的规律，也有违

于当今的“国情”的。如一些戏曲、歌剧、舞剧的舞台上，竞相效仿，不管艺术上是否值得，不管院团自

身的艺术承受能力，也不管是否适宜今天的文化市场，盲目投入大量资金，动辄几百万。从已经操作过的

舞台实践来看，令人满意的屈指可数。 

  去年底上海进京演出的几台戏，其中给人突出印象的是舞台的大制作。所谓舞台的大制作，主要是指

舞台布景、灯光、服装等，化了较多的经费，投入了较大的力量。为此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如越剧《红楼

梦》的演出，就是一台典型的大制作的舞台，化费了三百多万元。演出的布景等需要用八个集装箱装运。

在京的演出场所，非为“保利剧场”莫属（其实也没有能够全部装置上）。从积极意义上来说，《红楼

梦》舞台表现了国际大都市的一定程度的大文化手笔。然而，我想坦率地说：它在艺术创造上并没有由于

大制作有了更多的大建树，强烈的外在景观的铺张，似乎冲淡了观众对戏剧思想和人物命运的关注。 

  我对舞台的大制作，不抱任何的偏见，绝不能一概照搬或一概排斥，更不能形成一种导向、定势或模



式，必须要慎之又慎的策划、权衡后，才能付之操作。如果说《红楼梦》算“成功”的话，也只是一个个

例，不要被个例现象所误导。我认为仍不能忘却艺术创造的规律，只关注外在的样式而忽视艺术自身的开

掘。舞台创造的大手笔不等同于舞台的大制作。如果尚无主客观的、戏内戏外的成熟因素，大制作应该缓

行！因为目前的演出市场，还掺揉着很多非市场行为，还受一定的非艺术因素的干扰，还很不成熟和经不

起多大风雨。达到市场化的大制作，还要走一段相当艰辛的路。 

（三） 

  眼下，创作队伍的流失，高质量作品不多，我想与国家级演出团体的建设也有关连。这些演出团体应

该说是舞台上主力队伍，它的主体形象就能代表当代舞台艺术水准的高下，即便在文化市场的运行中，也

存在着标杆、导向的作用和义务。 

  拿北京的几家大剧院来说，这支主力队伍的剧目建设中，就缺乏这方面的作用。一是质量较高的演出

作品较少；二是剧目推出有一定的随意性。例如，一家大京剧院连着两届的自己的京剧节，就没有推出一

部完整的、新编（包括改编）的大戏，我认为是并不正常的。又例如有的剧院近年推出的新剧目，盲目所

谓与“国际”接轨，如演出一些在境外已并不前卫的前卫小剧场戏等，既没有达到应有的艺术水平，也有

点随意性，也是与大剧院不相称的。一个剧院（团）的社会形象就是演出的剧目，没有自己相匹配的、高

质量的剧目产出，那么，它在其他方面工作再出色，这个剧院就会失去生命力和队伍的凝聚力，也渐渐会

被观众摒弃和遗忘了。 

  我想一个大的剧院，应该有自己的主创班子（主要是剧作班子），完全依靠社会性的、外来的来稿剧

本，采用率几乎很低。从北京几家话剧院新时期以来上演剧目来看，占主要比例的是本院剧作家的作品，

而且较为成功的作品也是本院剧作家的作品。本院的剧作家了解自己剧院的整体风格，可以扬长避短。无

疑，写出来的作品成活率必然较高了。人们曾褒扬戏剧家于是之“抓”（组织创作）剧目有方，他虽然幽

默地说是剧作家“写”出来的而不是“抓”出来的。从艺术实践得到证明，创作还得要“抓”，而且还得

下力度。如果没有自己的创作班子，你能去“抓”谁呢？据我所知，凡没有能正常的推出好戏的剧院，其

中一个因素是本身没有健全的创作班子，也无法对剧院的剧目建设有计划的、有序的运作。剧目建设不是

心血来潮，急就章地能弄成。培养自己的创作队伍，有一定的计划，去“抓”创作适合于自己剧院的剧

目，这跟戏剧走向文化市场并不矛盾，甚至更能推动市场化的运作。所以，过去有的经验不能一概否定，

还是有借鉴和发扬的地方。 

（四） 

  舞台艺术生产的多元化趋向，是势在必行。一统天下的戏剧演出的体制和模式，已制约了当代戏剧顺

畅地文化走向市场，已不能适应文化市场的多元需要。由此，新时期尤其是近十年以来，出现自组演出班

子的“制作人”一类模式的演出的出现，是一种必然，这是好事，使演出市场注入竞争机制，企图激活起

市场的真正活力。例如，一度由“穴头”攒揽的“走穴”演出，颇成气候，虽缺乏规范，但某种意义上来

说，是对“正规部队”的一种挑战。也就是说，大剧院的“正规部队”不去占领这块广袤的、干渴的文化

市场，那么，自然会有“穴头”或“制作人”出来去占领，并进入市场化。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在

于有效的疏理和市场化的管理。 

  已经出现的“制作人”的戏，虽然，有的戏思想性低俗或出现一定的偏离、走调，艺术上也粗糙、平

庸、哗众取宠等。他们“抓”的本子，多是观众感兴趣的焦点、热点，表现上多打擦边球，也就是说颇有

“市场意识”。但问题也是出在这些方面，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了。例如，前期在首都舞台上演出的几

台小剧场的“制作人”的戏，严格意义上说，艺术的含金量是并不高的，与传统舞台上相比，就不能成为

真正意义上的“戏剧”了。然而，一时却能鹤声鹊起。究其因由，一是戏内通过调侃的语言、滑稽的动

作，矫情、假作深沉，渲泄一种台上或生活中不轻易渲泄的情感，包括渲泄政治方面的情感，达到一种

“另类式”的满足；二是戏外有的媒体推波助澜，揉进个人的、主观的喜好，人为制造不应有的轰动效

应。如有一台小剧场演出，无非运用“红卫兵”式的动作，带着偏激的左派“幼稚病”般的语言，在台上



朗诵式的大喊大叫的表演，却被不少媒体连篇累牍的赞誉性报道。这里蕴含着采编者个人的倾向，也属于

一种误导。对媒体宣传、报道的“度”的把握，也得引起必要的、适度的关注，是有利于戏剧舞台的健全

和发展的。 

（五） 

  戏剧创作的题材及其主题把握。我反对“主题先行”，也反对无视主题的存在。尤其是一直被称为有

“战斗性”的话剧舞台而言，我认为应该更多的关注现实。它的优势是对现实生活更富有敏感性、更充满

表现力，更能贴近当代生活和贴近当代观众。它迅即反映生活，针贬时事等是其他舞台所不能替代的。所

以不去抓住和发挥这个优势，其艺术生命力是有限的，其群众性也是有限的。这里，前一段提到的淡化思

想性倾向要不得，而过分政治概念化倾向也会毁了这个舞台。例如，一度热衷将生活中的英雄、模范人物

搬上舞台，又形成了概念化、简单化、甚至趋向僵化的新的模式，本身就不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我不笼

统的否定这类题材一律不能上舞台，而要“区别”对待。属于舞台表现和讴歌的，则表现和讴歌之；属于

其他艺术手段，如音乐、舞蹈、曲艺乃至美术等艺术能更好的表现和讴歌的，则就用它们来歌之舞之，何

必都挤在戏剧的一个舞台上呢？这样现象近年虽有所抑制，但不按艺术规律操作的现象并没有绝迹，仍需

要警惕的。 

  对戏剧作品的改编或移植，这是常见的现象，也是一个重要方面的艺术创造方式。尤其是对历史上的

中外的名著，当代的再上演或改编成别的舞台样式，同样是一次再创造的过程。照搬既不可能，更不会被

当代观众所认同。但这里有个前提，必须有一个定位的问题。扭曲、阉割原作的精神及其主要的情节、人

物、语言诸多方面的脉络，我想并不是可取。如果编导者们有这样或那样的艺术追求的话，干脆编导者们

自己重新创作一出，不必打着名著的幌子。改编艺术的出新并不等于扭曲、阉割原作来显示自己的创造。

特别是我国观众并不熟悉的外国剧目，还是要以原汁原味的介绍性的演出为主，有利中外文化的交流、了

解和沟通。曾经演出过一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戏，就其改编的中国版的演出文本而言，原作的成分可

能不到三分之一。又如前期演出的莎士比亚《第十二夜》，虽然它稍为被中国观众熟悉一点，但也存在着

过分“嬉闹”的倾向。类似的这类演出现象，如“走”得大远，就会误导观众。人们不禁要问：难道这就

是获诺贝尔奖者的作品？难道这就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尊重原作，把握原作的精脉，这是上演或改编名作

的一道“底线”。 

  最近，一家剧院正“纪念戏剧大师曹禺诞辰九十周年”而演出曹禺的代表作。就我已看过的两出，我

认为也存在着一定的人为的偏离，或者说产生了不应有的误区，如有人说“纪念曹禺而见不到曹禺”。眼

下，演出中作了一些“现代时”的包装，是否冲淡、曲解或解构了曹禺的初衷？是可以思索的话题。 

  最后，我想强调和稍加重复的话是：舞台艺术是有规律可循的。它的发展的进程，已经得到了历史的

验证，不能盲目和轻率地去否定。艺术的创新不能抛开基本的艺术法则。它只能是在继承前人铺就的规迹

中，去从中寻求更大发展的空间。对自己民族的舞台艺术，抱虚无主义的本身，就是否定自己的文化和艺

术。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外文化交流中，我看到无论走出去还是请进来，经过比较，不光是了解国外文化的

优劣，也更能清醒地评估自己文化的优劣。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让人更增强了对自己文化的信念，包括价

值观。 

  多元化、多渠道地培养舞台艺术人才，保护和提高现有舞台艺术人才。眼下舞台人才的流失现象比较

明显的存在，其素质的提高也是需要关注的。由于文化市场机制愈来愈趋向完善的运作，舞台艺术人才将

面临的更多的考验。所以，建立和健全对舞台人才的培养、提高等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戏剧是大众化的艺术，舞台面向的不是书斋。要经得起市场和观众的检验。唯有大众化的创作和演

出，才能生存，才能形成良性的市场机制，培育起文化市场的活力，也才能创造出更新的舞台法则，促进

戏剧舞台自身的健康发展。 

 

                                                    2000年9月12日修改于架松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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